
中北大学关于加强

设计性、综合性实验的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对设计性、综合性实验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设计性、综合性实验是实践性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

力及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和严肃、严谨、严格的科学作风的重要途径。

设计性实验是指给定实验目的要求和实验条件，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加以实现的

实验；综合性实验是指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或与本课程相关课程知识的实验。教

学院长、课程建设组及实验室建设组的责任教师是设计性、综合性实验项目建设、管理与运

作的主要责任人。各实验人员应积极参与设计性、综合性实验项目的研究与运作。设计性、

综合性实验的安排必须体现在本课程的教学大纲和实验大纲之中，并认真执行。设计性、综

合性实验的开出情况，将作为院级教学管理评估和实验室建设组责任教师考核的重要指标之

一。

一、各实验教学中心要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开出足够数量的学生必做的设计性、综合性

实验，保证有设计性、综合性实验的课程占有实验课程总数的比例≥80%，并认真设计、开

发出好的、高水平的设计性、综合性实验项目。

二、设计性、综合性实验项目的认定实行二级认定制度。首先，由基层组织向所在学院

提出认定申请，学院组织不少于 3 人（其中至少一人应为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的专家

组进行认定。其次，各学院将认定结果报教务处，教务处将另组织专家组进行核定。在教学

过程中，教务处随时进行检查（设计性、综合性实验项目的认定见附件）。

三、课程建设组及实验室建设组责任教师在编制课程的教学大纲和实验大纲时，对设计

性、综合性实验项目要提出明确规定。

四、各学院及教务处在教学检查中，要对照教学大纲、实验大纲及实验安排，对设计性、

综合性实验的开出情况进行核实，发现名不符实者按中北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办法处理。

五、设计性、综合性实验项目的开出率将作为实验教学中心及该专业所有教学评估的重

要指标之一。

六、解释权在教务处。

中北大学“设计性实验”申请认定表、中北大学“设计性”实验考核标准表、中北大学

“综合性实验”申请认定表、中北大学“综合性”实验考核标准表见《教学质量评估手册》


